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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462.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

问题的解释》已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３日由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９５２次会议通过，自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３日

公布起施行。 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 （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九百五十二次会议通过 法释〔一九九

七〕十二号）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九九七年

十月一日施行以来，一些地方法院就刑法第十二条适用中的

几个具体问题向我院请示。现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十二

条规定的《处刑较轻》，是指刑法对某种犯罪规定的刑罚即

法定刑比修订前刑法轻。法定刑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较轻；

如果法定最高刑相同，则指法定最低刑较轻。 第二条 如果刑

法规定的某一犯罪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最

低刑是指该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如果刑法规定

的某一犯罪有两个以上的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

刑是指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

低刑。 第三条 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后审理一九九七年九月

三十日以前发生的刑事案件，如果刑法规定的定罪处刑标准

、法定刑与修订前刑法相同的，应当适用修订前的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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